
淇县博物馆陈展提升项目（一期）项目

中标结果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淇财招标采购-2024-31

2.采购项目名称：淇县博物馆陈展提升项目（一期）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5.评审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二、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展板及版面；淇河文化沉浸空间；卫国故城投影沙盘；塑胶地板铺设；

展厅灯光改造等设备、设施及配套内容采购。

交货及安装调试期：合同签订后 60 日历天

三、成交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址 中标金额 单位

QXCG-2

024-07

37-01

淇县博物馆陈

展提升项目

（一期）项目

招标文件所示

的所有内容

郑州市和渊

展览展示服

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

丰庆路 13 号

丰庆华府 5

号楼 1 单元

13 层 052 室

932307.00 元

序

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1

淇县博

物馆陈

展提升

项目（一

期）项目

详见采购

清单
详见采购清单 1 932307.00

四、评审专家名单

葛君超 刘瑞 张保庆 魏军忠 李志刚（采购人代表）



五、代理费收费标准及金额

招标代理服务费参照豫招协【2023】002 号文件规定收费标准计取，由

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向招标代理机构一次性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

收费金额：15849.22 元

六、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

本次中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鹤壁市政府采购网》、《鹤

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成交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成交供应商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意向的，请登录鹤壁市政府采购网

进行供应商融资意向登记或者在通知公告栏目中获取融资渠道和联系方

式。

2、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质疑,可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由法定代表

人或其授权代表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质疑

函原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相关证明材料向采购

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邮寄件、传真件不予受理），逾期将不再受

理。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名 称：淇县博物馆

地 址：淇县淇河路为民服务中心

联系人：马方涛

联系电话：15939266694

采购代理机构：河南顺成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14 号付 19 号汇元大厦 711 至 718 室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60392803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603928036


